一、申报对象
除国家统一考试的专业技术系列（专业）外，在可以实施初次认定职称的相关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满1年以上的下列人员，均属于可申报对象。

1、我县事业单位（含民办学校、医卫机构）和国有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

2、在我县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加人事代理且工作单位在岳阳县的专业技术人员；

3、我县民营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及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员参照执行。

4.取得世界技能大赛铜牌或优胜奖，或取得“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的优秀高技能人才，可认定相应专业中级职称。

二、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根据国家初次认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有关规定执行，包括申报表格、身份证、学历学位证、聘用情况、考核情况、继续教育情况以及其它材料等。具体要求如下：

1、《初任专业技术职称呈报表》一式二份,表中“个人承诺”栏内要亲笔签名确认。

2、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以及学信网查询的《教育部学历证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3、申报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的复印件，其中本科生合同期至少1年，专科生合同期至少为3年。非事业单位的申报人员需提交社保证明。

4、申报初级职称需提供上年度的《年度考核表》复印件，申报中级职称需提供近3年以上的《年度考核表》复印件。

5、《岳阳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证书》。

6、中小学教师系列需提供已验证的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合格证。事业单位在编在岗的专业技术人才申报初次认定中级职称，单位须提交有中级空缺岗位的“湖南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及人员实时聘用情况认定表”。

7、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三、申报渠道

1、县市区所在单位（组织）属地原则推荐，申报初次认定初级职称的，报具备资格确认权的职改办批准；申报初次认定中级职称的，按属地原则逐级报市职改办。

2、我县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县职改办。

3、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及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员和县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人事代理人员按工作单位属地化原则报县职改办。

五、初次认定条件
大中专毕业生见习期满，办理转正定级手续后，按照相应专业技术职务试行条例的规定，各企事业单位人事（职改）部门，应根据他们的政治表现和专业工作的实际情况，及时做好初次认定职称工作。

（一）大中专毕业生在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岗位上工作，经单位考核符合任职条件的，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直接认定其职称。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学历的非正规全日制毕业生与正规全日制院校毕业生同等对待。

（二）对所学的专业与实际从事的专业不相符合（简称非本专业学历）的大中专毕业生，经考核，在见习期能胜任工作，基本符合任职条件，单位可根据事业发展需求，按其所从事的系列（专业）直接认定其职称。

（三）全国（全省）已实施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资格统一考试的系列（卫生、会计、审计、统计、经济、计算机软件、翻译、出版、土建），不再进行相应系列（专业）和级别职称的认定、评审工作。

（四）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初次认定职称系指：

1.中专毕业1年见习期满，认定“员”级。

2.大学专科毕业1年见习期满，再从事本专业工作2年，认定“助理”级。

3.大学本科毕业1年见习期满，认定“助理”级。

4.获双学士学位后，认定“助理”级。

5.获硕士学位后，再从事本专业工作满3年，认定“中级”。

6.获博士学位后，认定“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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